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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教科规办〔2026〕6号

温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做好2026年省市各类课题结题

和优秀成果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科规划办、教研部门，市局直属各学校（单位）：

根据《温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教育教学成果评审工作的通知》《温州市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管理办法（修订稿）》文件要求，经研究，决定开展2026年省、市各类课题结题和优秀成果评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送审对象与数量

    1.2026年应结课题及2025年延期结题的省教科规划、省教研系统立项课题，市级各类立项课题，包括教科规划课题、教学研究课题、教师教育专项研究课题（含2024年、2025年市教师教育院立项的应结课题）、教育技术专项研究课题、未来教育专项课题、科学教育专项课题、第六批优秀科研成果推广与应用研究课题、温州大学面向基础教育课题。
2.2026年应结题的教师小课题。市直学校教师小课题成果直接在温州市教育科研管理平台申报，由市教科规划办组织结题评审，并推荐市直二等奖以上课题参加市优秀成果评审。各县（市、区）教师小课题由县（市、区）规划办负责结题评审工作，并推荐优秀课题参加市级评审（课题号为WX2026+区域代号+推荐序号，如鹿城为WX20266101）。推荐数如下：

	单位
	鹿

城

区
	龙湾

区
	瓯海区
	洞头区
	乐清市
	瑞安

市
	永

嘉

县
	文成县
	平阳

县
	泰

顺

县
	苍南县
	龙港市

	数量
	20
	15
	15
	5
	20
	20
	18
	8
	18
	8
	18
	10


二、送审材料与要求

（一）申报途径与申报时间
１.市级各类课题结题与成果评审采取网络评审方式。网络申报系统地址是温州市教育科研管理平台（project.wzjky.com/edu）。未注册或忘记密码的用户可用好学温州登录(钉钉扫码)，登录完成后请及时修改资料和密码。

２. 市级各类课题结题与成果评审同步进行，平台申报时间为2026年9月1日—9月15日。成果上报时只需上传成果报告PDF格式（文中不能出现负责人、成员单位、姓名等信息），勿上传评审表。

3.省教科院管理的教科规划（重点）预结题、参评的课题（2023年1月立项的重点课题，2024年1月立项的规划、体卫艺、共富、党建课题务必结题）。

（1）6月29日前务必先完成结题工作。结题材料按要求上传至浙江省教科规划课题管理系统（http://ktgl.zjedusri.com.cn），7月30日前获取课题结题号及结题证书。

已结题且要求参加2025年度省教科优秀成果评审的课题，请将修改后的成果报告按要求上传至温州市教育科研管理平台（project.wzjky.com/edu），上传时间为8月15日-８月25日。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4.省教研室管理的教研系列课题预结题课题（2024年立项的重点课题及2025年延期结题的规划课题务必结题，2025年立项的规划课题若不结题需填写延期申请表）。
    （1）9月15日前完成结题工作。市直学校、县市区规划办负责收齐结题课题电子稿（结题报告、课题记载册）统一钉钉报送市教科规划办。

（2）今年省教研室将进行课题成果评审，参评对象为2025年、2026年已结题的省教研课题。要求参加2026年省教研课题优秀成果评审的负责人，请将修改后的成果报告按要求上传至温州市教育科研管理平（project.wzjky.com/edu），上传时间为9月15日-9月25日。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二）报送要求与注意事项
1.各类课题负责人
（1）按申报手册要求填写好相关信息。课题组成员署名：教师小课题最多为3人（含课题负责人，不设执笔）；其他课题最多为6人（含课题负责人），成员中执笔排列第一并需注明，如未注明执笔则默认负责人为执笔。纸质评审表（Word格式）信息务必与平台相关信息一致；如负责人（或执笔）、单位变更请填写好变更申请表，签名盖章后上交（表格可在平台“查看通知”下载）。变更申请须遵循如下原则：同年度同一申报者限报一项课题，且不能同时承担另一课题执笔；课题负责人或执笔正在承担其他市级或省级各类课题研究且尚未结题的，不予受理。

（2）成果主报告（PDF格式）。不能出现有关学校、个人等提示性信息，可用“××”学校或“×××”替代。教师小课题主报告字数不得超出8000字，市级其他课题成果、省教研课题成果主报告字数10000字以内，省教科规划（重点）课题成果主报告字数20000字以内。

（3）附件材料（格式不限）。内容主要指与成果密切相关的说明材料，除正式发表或出版的成果材料复印件外，其他相关材料一般不要超过50页。

（4）需要上交的材料
①市级课题

课题负责人单位盖章的评审表（附件1）纸质稿一份，必须与申报平台填写的信息完全一致，否则以平台信息为准，责任自负。无需提供成果报告及附件纸质稿。
②省教科课题

结题材料由课题负责人自行在省教科规划课题管理系统（http://ktgl.zjedusri.com.cn）上报。

已结题并参加2025年度优秀成果推荐评审的课题由市教科规划办统一进行网络推荐评审择优报送至省教科规划办，课题负责人需在规定时间内在温州市教育科研管理平台上传课题成果主报告、附件。
③省教研课题

2026年结题的课题以电子稿形式【成果主要报告+课题记载册（见附件5）+汇总表（见附件4）】上报，由市教科规划办统一报送至省教研室。

参加2026年省教研课题优秀成果推荐评审的由市教科规划办统一进行网络推荐评审择优报送至省教研室，课题负责人需在规定时间内在温州市教育科研管理平台上传课题成果主报告、附件。
④评审表（评审书、申报书）、系列延期或变更申请表等上交至各校（单位）教科处室、各县（市、区）教研部门统一报送。
2.县（市、区）、市直学校（单位）
（1）各管理员请按通知要求认真做好课题结题与成果评审申报审核工作。市直各学校（单位）管理员要明确本校结题与成果评审数后通知申报对象按课题管理系统要求进行网络申报；各县（市、区）课题管理员要做好本县（市、区）课题结题与成果评审申报对象材料上报审核工作。

（2）各县（市、区）、市直学校（单位）请认真审核送审材料，填写《温州市2026年结题与成果送审课题汇总表》（附件2），按结题、延期、终止排序。如遇课题负责人或单位变更要核实并在汇总表的“变更说明”栏里注明，汇总表打印稿一份与系列变更表装订成册，与成果评审表（申报表、申报书）等纸质材料一同上报。

（3）成果评审表及相关汇总表、变更表等于相应截止时间前由各县（市、区）教科研部门、市直学校（单位）统一报送到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教育科学（德育）研究室（温州市市府路教育大楼908室）；不受理个人报送。电子材料钉钉发至叶芬老师。联系人：叶芬，联系电话：85812163。

三、其他事项

（一）如有特殊原因，本年度不能按期完成的省、市级各类立项课题，课题负责人要及时报县（市、区）教科规划办（教科室）审批备案。若不申请延期，视为无故终止研究。2025年度已延期的市级各类课题、当年度教师小课题不予延期；未按时完成者，视为无故终止研究，课题第一承担者在两年内不能申报新课题。

（二）市级送审课题经评审合格后，发给温州市教科规划办颁发的课题结题证书；市级优秀成果获奖课题，发给优秀成果获奖证书（不再发结题证书）。

（三）省教科规划、省教研系统立项课题不再参加市级优秀成果评审。省级成果结题与评审材料送审要求另行通知。

附件：

1.温州市2026年教育科学研究课题评审表

2.温州市2026年结题与成果送审课题汇总表
3.2025年度浙江省教育科研优秀成果奖汇总表

4.2026浙江省教研课题结题汇总表

5.省教研课题记载册

温州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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